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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AXNERVA TECHNOLOGY SERVICES LIMITED
雲智匯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37）

自願公告

有關合作發展工業4.0解決方案之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告乃雲智匯科技服務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雲
智匯重慶與西門子上海就合作發展工業4.0解決方案訂立一份不具法律約束力之戰略合作協
議。

戰略合作協議之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1) 雲智匯（重慶）高新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2) 西門子工業軟件（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合作範圍： (1) 雲智匯重慶將致力考慮以Siemens PLM Software之產品（即產
品生命週期管理軟件）作為其全面工業4.0解決方案中之優先軟
件；而西門子上海將向雲智匯重慶提供相關培訓及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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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樣，西門子上海將於其就Siemens PLM Software之產品尋求
商機時，致力考慮以雲智匯重慶為優先系統整合及支援服務供
應商。

(3) 雲智匯重慶將與本公司及其有關連公司共同每季籌劃Siemens 
PLM Software產品之採購計劃，並與西門子上海磋商採購價；
西門子上海將按照雙方日後訂立之採購合約執行雲智匯重慶之
採購計劃。

(4) 雲智匯重慶與西門子上海將共同推廣其工業4.0解決方案服務，
包括但不限於發表宣傳材料、參與行業會議及為業內人士及最
終用家舉辦展覽。

戰略合作協議之
 適用範圍：

戰略合作協議適用於雲智匯重慶之有關連公司。

有效期： 戰略合作協議將於簽立日期生效，有效期為兩年。倘訂約各方均無
於戰略合作協議屆滿前最少一個月提出任何書面反對，則戰略合作
協議將於兩年期滿時自動續期一年。

合作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二極管、電子製造服務以及製造通訊及無線射頻設備、塑膠部件
及電線。本集團亦正透過向電子製造商提供系統整合服務及智能製造解決方案擴展其業務運
營及覆蓋率。

董事會認為，與西門子上海合作發展工業4.0解決方案為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並認為合
作如若落實，將促進本集團系統整合服務及智能製造解決方案業務發展，符合本公司及股東
整體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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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同時相信，此次與全球領先科技公司合作，標誌着對本集團系統整合平台之具體肯
定，並顯示本集團具潛力吸引更多戰略合作夥伴。

有關西門子上海之資料

西門子上海為Siemens PLM Software於中國之營運部門，為產品生命週期管理及生產運營管
理軟件之供應商。據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西門子上海為本公司之獨立第三方。

一般資料

除有關保密協議之條款外，戰略合作協議不擬具有法律約束力。董事會謹此強調雲智匯重慶
與西門子上海於本公告日期並無訂立任何具約束力之協議，且雲智匯重慶並無保證將於日後
訂立任何有關協議。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雲智匯科技服務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獨立第三方」 指 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
股東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概無關連之人士或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 4 —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關連公司」 指 雲智匯重慶於中國及台灣之分公司及雲智匯重慶為唯一擁有人
或擁有控股權之中國及台灣公司或企業；

「Siemens PLM 
Software」

指 Siemens PLM Software為產品生命週期管理及生產運營管理軟
件之環球供應商，總部設於美國德克薩斯州；

「西門子上海」 指 西門子工業軟件（上海）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
司；

「戰略合作協議」 指 雲智匯重慶與西門子上海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八
日之不具法律約束力戰略合作協議；及

「雲智匯重慶」 指 雲智匯（重慶）高新科技服務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之有限
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雲智匯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主席
許立信

香港，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六位執行董事許立信先生、簡宜彬先生、謝迪洋先生、Ryu Young 
Sang James 先生、Sung Mahn (Sam) Baker 先生及馮偉澄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鄧
天樂先生、簡己然先生及陳主望先生組成。


